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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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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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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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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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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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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南
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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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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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本
說
唐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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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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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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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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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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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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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
中
奇
劍
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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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半
 

足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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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五
 

標
点
八
命
沉
寃
四
毛

氏
在
公
安 

倫
次 

問

因
過
于
恐
慌 

等
上
樓
之
後

原

答

在
房
內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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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門
虛
掩
耳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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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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貞
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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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所
談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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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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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

平
日
作
有
約
她
來
否 

答
無 

問 

他
不
是
偕 

I..] 楊
劍
相
來
喝
答
 

他
同
楊
劍
相
來
過
幽
次 

間 

他
自1

來 

時
你
丈
夫
在•家
否
答
氏
夫
住
南
海
酒
 

家
飮
宴 

大
有
在
家 

富
時
他
井
在
家
抹 

牌 

問
廿
四
日
係
你
約
王
嫄
0

來
家
否

答
不
是
因
是
日
氏
有
病
出
外
打
針
 

及
氏
囘
家
時 

適
在
門
口.見
他
問

氏
」

答

他
説
的
話
不
確
間
 

你
平
日
有
對
他
們
一 

說
要
約
王
嫄
貞
來
家
否
答
無
間
該
一

答
係
他
帶
來
一

係

來

的 

用
秋
絨
及
報
紙
包
裹 
常
他
持
刀
砍 

氏
時 

氏
因
恐
慌
過
度 

跌
仆
池
上 

問

據
阿
巧
說

沒 
不
合
一 

桃
說
一

内
一

有
菜
刀
答
因
核
使
媽
與
氏
一
 

所
供
多
係
誣
揑
氏
的 

間 

一

王
原
貞
被
殺
後 

該
秋
絨
尙
被
報
紙
包
裹 

未
有
解
開 

而
事
前
縄
阿
巧
解
開
看
過 

未
有
菜
刀
在
内
尙
有
何
說
答
此

係
帶
來

事
不
確

吳 

享 

龔
開
順 

何
貽
泰 

林
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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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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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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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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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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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原
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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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磋
商
條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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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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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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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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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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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氏
家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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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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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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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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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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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

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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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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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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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此
老
人
請
恕
其
書
法
：
吾
輩
不
但
恕
之
・
・
且
以
其
年
紀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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乂
患
風
濕
症
・
・
吾
輩
極
致
羨
其
能
寫
字
・
，其
來
函
如
下
「 

于
三
年
前
・
・
吾
因
患
發
炎M
濕
症
臥
床
六
星
期
之
久
・■
此 

後
吾
曾
服
食
加
老
陣
鹽••
竟
冉
無
此
患
・
・
祇
兩
手
仍
畧
覺 

不
暢
••
吾
現
每
朝
朝
餐
前
服
食
加
老
陣
鹽
：
將
繼
續
行
之 

:
蓋
深
信
此
舉
已
使
吾
一
一
年
無
病
，・
請
恕
此
書
法
：
吾
已 

一
九
十
滝•
・
須
用
兩
手
握
筆
」，加
老
陣
鹽
溶
化
致
風
濕
之
尿 

二
酸
晶
小•
並
將
溶
化
之
尿
酸
晶
冲
出
內
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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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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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不
停
食
之
：
則
尿
酸
將
不
能
再
結
也
：

Kruschen

 Salts

 

E.  G
riffiths

 H
ughes

 Lid-

云
埠
致
公
堂
卄
三
年
職
員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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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平
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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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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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仁
寺
住
持
曼
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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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拘
押
公
安
局 

省
信
昨
r
二
月
十
五
日
下
午
二
時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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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局
長
何
犖 
密
飭
偵
緝
課
長
陳
植
雲 

派
值
緝
員
多
人 

前
任
白
雲
山
能
仁
寺 

將
該
寺
主
持
僧
曼
殊
揭
諦
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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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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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
不
允
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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祇
閉
目
合
寸
口
念
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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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值
緝
員
因
奉
令
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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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喝
令
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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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曼
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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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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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僧
看
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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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
隨
同
值
緝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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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抵
公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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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值
緝
課
拘
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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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十
六
日
下
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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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警
察
審
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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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案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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曼
殊
曾
與
陳
真
如
結
佛
緣 
曼
殊
任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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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持 
亦
得
陳
力
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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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之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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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未
悉 

廣
州
要
訊
 
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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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躇
大
中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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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金
融
風
潮
影
响 

十
一
月
廿
七
日
下
午
二
時 

宣
吿
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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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該
行
向
來
收
受
中
小
學
校
储
蓄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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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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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 

聲
明
設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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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債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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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開
張
房
舍
寬
敞
牀
禅
雅
潔
汽 

爐
溫
煖
水
嚨
冷
熟
且
與
華
毋
毎
爲
鄰
近
茲
爲
利
便
起
見
特
備
自 

由
車
送
迎
僑
胞
光
顧
希
爲
留
意 

電
話
「矢
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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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人
麻
關
同
啓

◎
緒
致
公
堂
鳴
謝
經
費 

宋
叙
天 

雷 

番 

癸
己
 

等
君
各
一
元 

李
德
爲 

林 
禮 

呂 

禮 
等
君
各
五
毛

碎
屍
案
辯
論
終
結

▲
定

—
二
月
二 I
H
公
開
宣
判 

廣
州
訊 
喧
騰
叶
會
之
王
攵
舒
妒
殺
碎
屍 

滅
迹
案
自
法
院
檢
察
官
黃
文
瀾
提
起
公

訴
伐 
拾
一 
一

立

公
審
一 
次 

至1
四H
上
午
九
時 

刑
庭 

長
林
瑯 

承
布
推
卞
梁
在
渠 
陪
席
推
我

官
錢
念
祖
假
座
高
等
法
 

案
二
次
公
審 

由
首
席
檢 

出
檢
察
官
盧
寶
永 
蒞
庭

甘
達
明 

院
大
禮
堂 

察
官
文
壯

執
打
職
務 

是
日
除
將
被
吿
王
文. 

華
(
即
花
力)
由
簾
獄
用
因3

提
堂

井

票
傅
吿
訴
人
王
周
氏
(
即
被
害
人
王
嫄
貞 

之
卅) 
到
庭
候
訊 

被
吿
人
轴
護
律
師
黃

俊
架
葉
夏
聲
李
書
田
丘
陵 

理
律
師
徐
錫
澄 

郡
國 «

訴
人
一 

麟
等

均
依
時
出
庭 

是
日
自
七
時
卜h
分
起 

前
來
旁
聰
之
男
女 

已
絡
繹
小
絶 
院
長 

楊
宗
烱 

書
記
艮
張
少
述 
爲
維
持
法
府 

联
序
起
見 

是
晨
即
親
自
督
率
警
務
長
吳 

樹 

加
派
法
警
衞
兵
在
法
府
内
外
及
頤
二 

門
站
立 

如
非
携
有
特
別
旁
聽
券
或
其
一 

當
事
人
及
律
師
者 

無
論
何
人 

不
得
一 

入
頭
門 
庭
內
幷
貼
有
禁
止
吸
烟
禁
止

嘩
及(

亂
走
之
大
字
紙
條 

以
免

秩
序
紊
亂 

頤
門
首
幷
佈
吿a

「爲
布
吿 

事 

照
得
本
月r
四
日
上
午
九
時
公
審
王 

文
舒
殺
人
一
案
以
府
址
狹
窄
 
座
位
無

多 

特
發
出
旁
聽
券
二
一
百

免一

妨
碍
秩
序 
合
行
佈
吿 

凡
是
日
到
院 

觀
審
者 

無
券
不
得
入
座 

其
他
富
事
人 

係
因
到
院
應
審
外
并
不
得
攔
入
本
院
 

用
維
秩
序 

此
佈 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 

T
二
月
拾
四
日
廣
州
地
方
法
院
暢
宗
炯
一 

當
未
開
庭
前 
楊
院
長
及
依
寿
記
官
長 

均
企
立
禮
堂
門
口 

親
自
點
驗
各
觀
審
人 

是
否
憑
券
入
座 

故
是
日
人
數
雖
衆 

而
秩
序
極
佳 
較
之
第
一
次
公
審
時
之
紊 

亂
情
形 

大
有
分
別 

開
庭
後 

由
庭
丁 

先
後
引
兩
造
當
事
人
到
庭 
分
立
原
被
吿 

地
位 

承
審
推
事
梁
立
渠 

分
別
詳
爲
審 

訊 
供
畢 

即
由
該
庭
檢
察
官
盧
寶
永 

起
立
陳
述
本
案
意
旨 
旋
由
各
律
師
相
繼 

陳
述
意
見
後 

庭
長
林
瑯
卽
着
兩
造
簽
供 

並
以
本
案
各
點 
業
已
審
訊
詳
確 
當 

庭
宣
吿
辯
論
終
結 

並
諭
知
下
星
期
三
日 

(
卽
本
月
二
十
日)
下
午
三
時
公
開
宣
判
隨 

吿
散
庭 
時
爲
十
二
時
三

—
分 

吿
訴
人 

王
周
氏
遣
囘 
被
吿
王
文
舒
陳
漢
華
還
押 

茲
將
兩
造
供
詞
及
檢
察
官
律
師
意
見
分 

別
詳
誌
如
下

▲
王
文
舒
供 
審
判
長
問 

年
籍 

答 

王
文
舒
卅
四
歳 

欽
縣
人 

往
大
石
東
街 

四
號
二
樓 
問 

王
嫄
貞
平
日
有
無
自
己 

到
過
你
家 

答
有
到
過
 

有
時
幷
在
家

◎
美
國
芝
城
三
民
畫
刊
不
日
出
世 

▲
僑
胞
欲
增
智
識
者S
快
來
定
購

本
月
廿
日
出
版 

每
冊
三
毛
五
仙

徹

D
ing

 Bong

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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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nder  SC
W

全
年
三
元 
一
毛 

半
年
一
元
六
五 

Vancouver  B
・C
・

空
函
定
購
恕
不
寄
奉

打
街
西
十
三
號

云
埠
代
理
人
梁
定
邦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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